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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一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有关实

施事宜公告如下：

一、分红派息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派息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３

，

１３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现

金人民币

１．００

元（含税）。 扣税后，

Ａ

股个人股东、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现金

人民币

０．９０

元；

Ｂ

股个人股东、非居民企业股东实际每

１０

股派现金人民币

０．９０

元。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

Ｂ

股现金股息以本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日后第一个工作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中国

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换港币的中间价（

１

港币

＝０．８１１８

人民币）折合港币兑付。

股息红利所得税有关政策请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息红利个人所得税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

２００５

］

１０２

号），国家税务总局《非

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 〔

２００９

〕

３

号）、《关于非居民企业取得

Ｂ

股等股票股息征

收企业所得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３９４

号）、《关于公布全文失效废止、部分条款失效废止的税收规

范性文件目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２０１１

年第

２

号）、《关于非居民企业所得税管理若干问题的公

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２０１１

年第

２４

号）。

二、股权登记日及除息日

１．Ａ

股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Ｔ

日），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Ｔ＋１

日）；

２．Ｂ

股最后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Ｔ

日），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Ｔ＋１

日），

Ｂ

股股权登记日

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Ｔ＋３

日）。

三、分红派息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Ｔ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Ａ

股股东；

２．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Ｔ＋３

日）（最后交易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Ｂ

股股东。

四、分红派息方法

１．Ａ

股股息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Ｔ＋１

日）通过股东托管券商直接划至其资金账户；

２．Ｂ

股股息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Ｔ＋３

日）通过股东托管券商或托管银行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如

Ｂ

股

股东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办理了股份转托管的，其股息仍在原托管证券商或托管银行处领取。

３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８３８

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五、股份变动情况

无

六、非居民企业完税证明等办理事宜

Ａ

股和

Ｂ

股非居民企业股东如需获取完税证明，请最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前（含当日）填写附件列示

的表格传真至联系地址，并请将原件签章后寄送至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如果

Ｂ

股有关股东向本公司提交中国税务机关出具的认定其为居民企业的税务证明，或向本公司提供

中国税务机关批复的享受协定待遇或其他免税等优惠政策的证明文件（上述证明文件原件或复印件加盖公

章），请最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前（含当日）提供，本公司将按照提供的税务文书和相关认定文件重新计算

应派发红利金额。 本公司协助向主管税务机关就已征税款和应纳税款的差额申请退税并做相应补发。 由此

给股东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并恳请理解。

七、联系人：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

０４１４－７８２８３６０

、

０４１４－７８２８９８０

传真：

０４１４－７８２７００４

联系地址：辽宁省本溪市明山区环山路

３６

号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张吉臣、陈立文

八、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３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十四日

附件

股东信息 中文（如有） 英文

在其居民国（地区）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如有）

在其居民国（地区）地址

国（地区）别

应缴纳股息所得税情况

证券账户号码

付息股权登记日持股数（股）

应纳所得税金额（人民币：元）

联系人信息

姓名

电话

传真

联系地址

签章：

日期：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６１ ２００７６１

证券简称：本钢板材 本钢板

Ｂ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５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动提案。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星期三）下午

１４

：

００

；

（

２

）网络投票时间为：

①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

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②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地点：本钢宾馆大会议室（本溪市平山区东明路

７

号）

３

、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晓芳

６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７

、会议出席情况

（

１

）会议出席总体情况：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６３

人，代表股份

２

，

６３５

，

４４１

，

７０５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８４．０４％

。 其中：

Ａ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１４

人，代表股份

２

，

５７４

，

６６３

，

７１０

股，占公司

Ａ

股总数的

９４．１０％

；

Ｂ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４９

人，代表股份

６０

，

７７７

，

９９５

股，占公司

Ｂ

股总数的

１５．１９％

。

（

２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５２

人，代表股份

２

，

６３５

，

２５４

，

２０５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８４．０３％

。其中：

Ａ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５

人，代表股份

２

，

５７４

，

５３６

，

３１０

股，占公司

Ａ

股

总数的

９４．１０％

；

Ｂ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４７

人，代表股份

６０

，

７１７

，

８９５

股，占公司

Ｂ

股总数的

１５．１８％

。

（

３

）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１１

人， 代表股份

１８７

，

５００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０．０１％

。 其中：

Ａ

股股东

９

人，代表股份

１２７

，

４００

股，占公司

Ａ

股总数的

０．０１％

；

Ｂ

股股东

２

人，代表股份

６０

，

１００

股，占公司

Ｂ

股总数的

０．０１％

。

（

４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基本条件的议案》；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２

，

６３５

，

４０７

，

２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 ％

反对

３４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１％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２

）

Ｂ

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６０

，

７７７

，

９９５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

２

、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Ａ

股方案的议案（修订稿）》；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由于该议案涉及公司与控股股东本溪钢

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钢集团”）的关联交易，控股股东本钢集团对该议案回避表决，该议案

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逐项表决：

２．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６１

，

７７４

，

７８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４％

反对

３４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６％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２

）

Ｂ

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６０

，

７７７

，

９９５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２．２

发行方式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６１

，

７７４

，

７８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４％

反对

３４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６％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２

）

Ｂ

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６０

，

７７７

，

９９５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２．３

发行对象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６１

，

７７４

，

７８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４％

反对

３４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６％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２

）

Ｂ

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６０

，

７７７

，

９９５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２．４

锁定期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６１

，

７７４

，

７８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４％

反对

３４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６％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２

）

Ｂ

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６０

，

７７７

，

９９５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２．５

认购方式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６１

，

７７４

，

７８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４％

反对

３４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６％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２

）

Ｂ

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６０

，

７７７

，

９９５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２．６

发行数量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６１

，

７７４

，

７８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４％

反对

３４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６％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２

）

Ｂ

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６０

，

７７７

，

９９５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２．７

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６１

，

７７４

，

７８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４％

反对

３４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６％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２

）

Ｂ

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６０

，

７７７

，

９９５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２．８

上市地点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６１

，

７７４

，

７８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４％

反对

３４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６％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２

）

Ｂ

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６０

，

７７７

，

９９５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２．９

募集资金用途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６１

，

７７４

，

７８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４％

反对

３４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６％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２

）

Ｂ

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６０

，

７７７

，

９９５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２．１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６１

，

７７４

，

７８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４％

反对

３４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６％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２

）

Ｂ

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６０

，

７７７

，

９９５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２．１１

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６１

，

７７４

，

７８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４％

反对

３４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６％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２

）

Ｂ

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６０

，

７７７

，

９９５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该项议案以特别决议表决通过。

３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由于该议案涉及公司与控股股东本钢集

团的关联交易，控股股东本钢集团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６１

，

７７４

，

７８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４％

反对

３４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６％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２

）

Ｂ

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６０

，

７７７

，

９９５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４

、审议通过《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重大关联交易报告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由于该议案涉及公司与控股股东本钢集

团的关联交易，控股股东本钢集团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６１

，

７７４

，

７８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４％

反对

３４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６％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２

）

Ｂ

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６０

，

７７７

，

９９５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该项议案以特别决议表决通过。

５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２

，

６２８

，

３５４

，

０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７２％

反对

３４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１％

弃权

７

，

０５３

，

１８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２７％

（

２

）

Ｂ

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３

，

７２４

，

８１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８８．４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

弃权

７

，

０５３

，

１８５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１．６０％

６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的议案（修订稿）》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由于该议案涉及公司与控股股东本钢集

团的关联交易，控股股东本钢集团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６１

，

７７４

，

７８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４％

反对

３４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６％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２

）

Ｂ

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６０

，

７７７

，

９９５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该项议案以特别决议表决通过。

７

、 审议通过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

案》；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２

，

６３５

，

４０７

，

２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

反对

３４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１％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２

）

Ｂ

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６０

，

７７７

，

９９５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

８

、审议通过《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由于该议案涉及公司与控股股东本钢集

团的关联交易，控股股东本钢集团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６１

，

７７４

，

７８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４％

反对

３４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６％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２

）

Ｂ

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６０

，

７７７

，

９９５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该项议案以特别决议表决通过。

９

、审议通过《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附条件生效的探矿权转让合同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由于该议案涉及公司与控股股东本钢集

团的关联交易，控股股东本钢集团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６１

，

７７４

，

７８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４％

反对

３４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６％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２

）

Ｂ

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６０

，

７７７

，

９９５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该项议案以特别决议表决通过。

１０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２

，

６３５

，

４０７

，

２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

反对

３４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１％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２

）

Ｂ

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６０

，

７７７

，

９９５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

该项议案以特别决议表决通过。

三、参会前十大股东表决情况

名称

本溪钢铁（集

团）有限责任

公

ＮＯＭＵＲＡ ＴＳＴ Ｎ ＢＫ ＣＯ．

，

ＬＴＤ ＡＴＴＦ ＡＳＩＡ ＡＴＴＲ

ＤＩＶ ＳＴＫ ＦＤ ＭＴＨ ＦＤ

周杰

ＬＳＶ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ＥＱＵＩＴＹ

ＦＵＮＤ

，

Ｌ．Ｐ．

鲍新发 庄畅悦 陈岳莲 俞柏相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ＳＵＰＥＲＡＮＮＵＡ－

ＴＩＯＮ ＦＵＮＤ

程朝康

所持股

数（股）

２５７３６３２４２０ １８０４９０８６ １０９０００００ ３３８５７００ ３１８９７００ ２７２６４４２ ２２８５９９１ ２０８４３００ １９１４０８５ １４１２１００

１．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００

回避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０１

回避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０２

回避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０３

回避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０４

回避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０５

回避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０６

回避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０７

回避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０８

回避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０９

回避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１０

回避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１１

回避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３．００

回避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４．００

回避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５．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弃权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弃权 同意

６．００

回避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７．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８．００

回避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９．００

回避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１０．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王丽、高国富、殷淑霞。

３

、结论性意见：

根据律师的现场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列入表决的前述全部议案，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有效同意通过。

其中，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本次股东大会的第

２

、

３

、

４

、

６

、

８

、

９

项议案回避表决，该股东实施

回避表决后，其所代表的股份数不记入有表决权总数之内。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需实施回避表决的股东已

经在投票时对该等议案进行了回避。

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主体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

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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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下午

２

：

３０

在深圳市福

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２８

号时代科技大厦

１３

楼海吉星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９

日以书面或电子

邮件形式发出。 会议应到董事

１３

人，实到董事

８

人。 独立董事汪兴益先生、刘震国先生因公未能出席，均委

托独立董事肖幼美女士代为出席并表决；独立董事孙雄先生因公未能出席，委托独立董事孙良媛女士代为

出席并表决；董事曾湃先生因公未能出席，委托董事长陈少群先生代为出席并表决；董事徐国荣先生因公未

能出席，委托董事胡翔海先生代为出席并表决。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

董事长陈少群先生主持，经全体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逐项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修订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

受让长沙马王堆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决议

＞

的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受让长沙马王堆农产品股份有限公

司股份的议案》，同意以出资额

４４１

万元受让全资子公司上海吉农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吉农

公司”）持有长沙马王堆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公司”）

２．９４％

的股权，即

４４１

万股；以出资额

１４７

万元受让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成业冷冻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业冷冻公司”）持有长沙公司

０．９８％

的股

权，即

１４７

万股。 股权完成工商过户后，公司直接持有长沙公司

５０．９８％

的股权，即

７

，

６４７

万股。 董事会授权

管理层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及相关文件。

鉴于长沙公司注册资本已由人民币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股份数量由

１５

，

０００

万股

增加至

２０

，

０００

万股；同时，原上海吉农公司和成业冷冻公司收购长沙公司股权时为溢价收购，上海吉农公

司收购的溢价为

１３

万元，成业冷冻公司收购的溢价

５

万元；因此，增资完成后，上海吉农公司持有长沙公司

２．９４％

股权的实际成本为

６０１

万元，成业冷冻公司持有长沙公司

０．９８％

股权的实际成本为

２０１

万元。

现修订原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受让长沙马王堆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决议》，修订后

的决议内容如下：

公司同意以人民币

６０１

万元受让全资子公司上海吉农公司持有长沙公司

２．９４％

的股权， 受让股份为

５８８

万股；以人民币

２０１

万元受让全资子公司成业冷冻公司持有长沙公司

０．９８％

的股权，受让股份为

１９６

万

股。 股权完成工商过户后，公司直接持有长沙公司

５０．９８％

的股权，即持有长沙公司股份数量为

１０

，

１９６

万

股。 董事会授权管理层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及相关文件。

公司受让上海吉农公司及成业冷冻公司股权后，长沙公司股东及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原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受让后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９

，

４１２ ４７．０６％ １０

，

１９６ ５０．９８％

长沙市蔬菜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７

，

８４４ ３９．２２％ ７

，

８４４ ３９．２２％

长沙市商业网点建设管理办公室

１

，

９６０ ９．８％ １

，

９６０ ９．８％

上海吉农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５８８ ２．９４％ ０ ０

深圳市成业冷冻有限公司

１９６ ０．９８％ ０ ０

合计

２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注：上海吉农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和深圳市成业冷冻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同意票数

１３

票，反对票数

０

票，弃权票数

０

票。

二、关于为长沙马王堆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为支持长沙马王堆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公司”）项目建设，经与长沙公司其他股东方协

商，公司同意与长沙公司另一股东方长沙市蔬菜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蔬菜集团”）共同为长沙

公司向长沙银行申请共计人民币

２４

，

０００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 公司为长沙公司提供贷款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１３

，

２００

万元，长沙蔬菜集团为长沙公司提供贷款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１０

，

８００

万元，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

保。

同意票数

１３

票，反对票数

０

票，弃权票数

０

票。

三、关于按出资比例为天津海吉星农产品市场管理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

为支持天津海吉星农产品市场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市场管理公司”）项目推进，经与天津市场

管理公司其他股东方协商， 同意各股东方以各自持股比例向天津市场管理公司提供共计人民币

１５

，

４５０

万

元的借款；其中，公司按持股

４２％

股权比例向天津市场管理公司提供借款人民币

６

，

４８９

万元，借款期限壹

年，根据项目进度分期支付；借款以不低于商业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１０％

计算资金占用成本，到期一次

性偿还本金和资金占用费。

同意票数

１３

票，反对票数

０

票，弃权票数

０

票。

特此公告。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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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为支持控股子公司长沙马王堆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长沙公司”）项目建设，公司董事会以

１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同意为长沙公司向长沙银行

贷款人民币

１３

，

２００

万元提供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本担保事项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不构成

关联交易。

具体如下：

经与长沙公司其他股东方协商，公司同意与长沙公司另一股东方长沙市蔬菜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长沙蔬菜集团”）共同为长沙公司向长沙银行申请共计人民币

２４

，

０００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公司为长沙

公司提供贷款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１３

，

２００

万元， 长沙蔬菜集团为长沙公司提供贷款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１０

，

８００

万元，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长沙马王堆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长沙市芙蓉区嘉雨路

２４８

号

成立日期：一九九九年六月三日

法定代表人：庄永锐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实际控制股权比例：

５０．９８％

公司类型：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承办蔬菜、海鲜、水产、肉类、水果、禽类、花卉、种子、农药、化肥农产品批发市场（只承办，不

经营）；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建设及物流配送中心、配套物业的开发、经营、管理、租赁；农产品物流、配送（不含

运输）服务（以上涉及行政许可项的，在本企业有效许可证核定范围内经营）。

经审计，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长沙公司资产总额为

２８

，

９９１．７５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５

，

６８４．３４

万元，所

有者权益为

２３

，

３０７．４１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１９．６１％

。

２０１１

年，长沙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

８

，

６９１．５９

万元，利润

总额为

２

，

３７４．９２

万元，净利润为

１

，

７３６．２８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同意为长沙公司向长沙银行贷款人民币

１３

，

２００

万元提供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１

、公司与长沙公司另一股东方长沙蔬菜集团共同为长沙公司贷款共计人民币

２４

，

０００

万元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其中公司为长沙公司提供贷款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１３

，

２００

万元，长沙蔬菜集团为长沙公司提供贷款

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１０

，

８００

万元；长沙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实际控制长沙公司股权比例为

５０．９８％

；公司可以防控本次担保风险。

２

、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发生对外担保总额为

２９

，

６４９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

９．２２％

；全部为对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没有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的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形，没

有逾期和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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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按出资比例为天津海吉星农产品市场管理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同意与天津

海吉星农产品市场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市场管理公司”）其他股东方以各自持股比例向天津市场

管理公司提供共计人民币

１５

，

４５０

万元的借款；其中，公司按持股

４２％

股权比例向天津市场管理公司提供借

款人民币

６

，

４８９

万元，借款期限壹年。

一、借款概述

（一）借款数额：人民币陆仟肆佰捌拾玖万元整

（二）借款期限：壹年，自支付第一期借款当日起算

（三）资金占用费： 以不低于商业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１０％

计算资金占用成本

（四）还款方式：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金和资金占用费

二、借款对象的基本情况

借款对象名称：天津海吉星农产品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天津静海北环工业区徐良路

１

号

法定代表人：曾 湃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二

○

一二年五月十六日

经营范围：农产品批发市场开发、建设、管理及服务（市场用地占道、卫生、消防等符合国家规定后方可

经营）；仓储（危险品除外）；货运代理服务；自有房屋租赁；代理报关报检手续；物业管理；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法律规定限制进出口的除外）。（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内经营，国家

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专营专项规定办理）

股东方及出资额、股权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１０ ４２％

深圳莱蒙泰盛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２００ ４０％

深圳市祥恒昶贸易有限公司

５０ １０％

深圳市臻康贸易有限公司

４０ ８％

合计

５００ １００％

天津市场管理公司的其他股东方与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

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天津市场管理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注册成立，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天津市场管理公司资产总额为

５００

万元，所有者权益总额为

５００

万元。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财务资助不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可以支持天津市场管理公司加快项目推

进。公司与天津市场管理公司其他股东方共同以持股比例向天津市场管理公司提供借款，风险可控。本交易

不属于关联交易。

四、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与天津市场管理公司其他股东方按持股比例向天津市场管理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风险可

控；公司董事会审议该事项的程序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况。 我们同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按出资比例为天津海吉星

农产品市场管理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

五、其他

截至本公告刊登日，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共计人民币

６９

，

８６８

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比例为

２１．７３％

；均为向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提供借款，均未逾期。

六、备查文件

１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关于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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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公司第六届第二次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以通讯方式通知全体董事。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公司董事会第六届第二次会议在郑州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３

、公司董事会应到

５

人，实际出席

５

人。

４

、会议由董事长刘双河先生主持。 全体董事出席本次会议。

５

、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五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该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保险期间：一年；责任限额 ：人民币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保险费：人民币

１７８

，

０００

元。 ）

表决结果：五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该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在公司现有“一办三中心”的组织架构基础上：公司总部成立营销管理中心、研发管理中心；

表决结果：五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第（一）项、第（二）项议案

进行审议；

表决结果：五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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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和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第六届第二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以通讯方式通知全体

监事。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第六届第二次会议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３

、应到会监事

３

人，实到

３

人。

４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舒育新先生主持。

５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三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该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保险期间：一年；责任限额 ：人民币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保险费：人民币

１７８

，

０００

元。 ）

表决结果：三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该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将第（一）项、第 （二）项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三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监事会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事项的意见：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有关规定，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符合公司资产实际情况和相关

政策规定，监事会认为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并且上述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已经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计提

上述存货跌价准备可以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具有合理性。

监事会对公司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意见：

公司购买董事、监事及高管责任保险可以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在依法履职过程中可能产生的

赔偿责任提供保障，有利于公司治理；审批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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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１９

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五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的现场表决方式，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议案》。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需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总额为

１６００

万元，根据相关规定，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

１

、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依据及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

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依据及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 期末存货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原则计

价；期末，在对存货进行全面盘点的基础上，对于存货因遭受毁损、全部或部分陈旧过时或销售价格低于成

本等原因，预计其成本不可收回的部分，提取存货跌价准备。存货跌价准备按单个存货项目的成本高于其可

变现净值的差额提取，可变现净值按估计售价减去估计完工成本、销售费用和税金后确定。

公司对原材料、库存商品等存货情况进行清查后发现：大部分存货账龄较长，加之电子元器件的市场价

格下降较多，因此，为准确的反映公司资产状况，公司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２０１１

年底采用

成本与市场市价孰低的方法对存货跌价准备进行了更加谨慎的计提。

２

、本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金额为：

１６００

万元。

（

１

）存货跌价准备明细表

单位：元

种 类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本年计提

本年减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本年转回 本年转销

原材料

８８０

，

９４５．２６ ６

，

３３５

，

５７６．３０ － １

，

１１５

，

２７３．３７ ６

，

１０１

，

２４８．１９

在产品

１

，

４４７

，

４５８．３９ ６

，

３６３

，

４９２．９０ － － ７

，

８１０

，

９５１．２９

库存商品

５

，

５１４

，

９５１．５９ ３

，

２９８

，

７９８．９０ － ２９９

，

１６５．４３ ８

，

５１４

，

５８５．０６

发出商品

－ － － － －

周转材料

－ － － － －

委托加工物资

－ － － － －

自制半成品

２

，

０８３

，

４６３．８４ － － １

，

８５０

，

００３．６５ ２３３

，

４６０．１９

９

，

９２６

，

８１９．０８ １５

，

９９７

，

８６８．１０ － ３

，

２６４

，

４４２．４５ ２２

，

６６０

，

２４４．７３

（

２

）存货跌价准备情况

项目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依据

本期转回存货跌价

准备的原因

本期转回金额占该项存货

期末余额的比例

原材料 期末存货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原则计价

－ －

在产品 期末存货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原则计价

－ －

库存商品 期末存货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原则计价

－ －

发出商品

－ － －

周转材料

－ － －

委托加工物资 期末存货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原则计价

－ －

自制半成品 期末存货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原则计价

－ －

二、董事会关于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共计

１６００

万元，符合公司资产实际情况和相关政策规定。 公司计提

存货跌价准备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可以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

靠，具有合理性。

三、本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共计影响当期利润总额

１５

，

４７７

，

２９５．３４

万元，其中影响归属于母公司当期净利

润

１５

，

４７７

，

２９５．３４

万元。

四、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政策，公司本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符合公司资产的实际情况及相关政策

的要求。 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 映公司的资产状况，有助于提供更加真实可靠的会

计信息，同意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共计

１６００

万元，并将其提交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进

行审议。

五、监事会意见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有关规定，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共计

１６００

万元，符合公司资产

实际情况和相关政策规定，监事会认为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并且上述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已经过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计提上述存货跌价准备可以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具有合理性。监事会

同意将该事项提交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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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

—

２０

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有

关具体事项如下：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上午

９

：

００

时开始；

二、会议地点：公司二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审议内容：

（一）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议案》。

（二）审议《关于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保险期间：一年；责任限额：

人民币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保险费：人民币

１７８

，

０００

元。 ）

六、参加会议人员：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所有股东。 股东不能出席时可书面授权他人出席会议，授权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聘请的律师。

七、出席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手续：个人股东应持有本人身份证、持股证，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法人股东代表

应持单位有效证明、受托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外地股东可以以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２

：

００－５

：

００

。

３

、登记地址：河南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大道

６７

号二楼公司证券部。

八、其它事项：

１

、联系地址：河南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大道

６７

号二楼公司证券部。

２

、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费用自理。

３

、联系人： 尤笑冰 薛俊霞

电话：

０３７１－６５７９３０８１ ０３７１－ ６５７９３２００

传真：

０３７１－６５７９３２００

邮编：

４５０００１

特此公告

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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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ST

创智 公告编号：

2012-027

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6

月

9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和《证券时报》上披露了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

17

次会议决议公告》。经事后审核，发现由于工作人员疏忽，上述公告中有一处笔误，现对该公告相

关内容更正如下：

公告文本第一句中： 原文

"

第六届董事会第

17

次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9

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

"

现更正

为

"

第六届董事会第

17

次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8

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

"

。 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

公司深表歉意。 今后公司将加强信息披露的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002547

证券简称：春兴精工 公告编号：

2012-030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短线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高级管理人员华晨侃先生于

2012

年

6

月

12

日卖出公司股票，出现短线交易的情形。 现将有关情况披露如下：

一、本次违规买卖股票的基本情况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华晨侃先生于

2012

年

4

月

25

日被聘任为公司财务负责人。 之前华晨侃账户有

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2012

年

4

月

5

日华晨侃账户买入本公司股票

2

，

000

股， 成交均价

18.20

元

/

股。

2012

年

6

月

12

日华晨侃先生卖出公司股票

2,600

股，成交均价

10.70

元

/

股。 其本次卖出本公司股票的

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

47

条的规定。 该条规定：

"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上市公司股

份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将其持有的该公司的股票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

入，由此所得收益归该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所得收益。

"

二、对本次违规短线交易情况的处理

本次短线交易发生后，公司董事会已向华晨侃进行了书面警告及风险警示，依据《证券法》第四十七

条之规定，华晨侃应当将本次短线交易产生的收益

4,160

元

[1300*(21.4-18.20)

，收益为复权后的股数乘

以复权后的卖出价减去买入价

]

上缴公司，记入公司当期营业外收入。

本公司今后将加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对《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避免此类事项的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6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000078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

2012-025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

发审委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于

2012

年

6

月

13

日召开会议对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申

请事项进行审核。 根据会议审核结果

,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获得通过。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书面核准文件，公司将在收到核准文件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6

月

13

日

股票简称

:

人福医药 证券代码

:600079

编号

:

临

2012-022

号

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暨停牌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该事项尚须提请公司董事会予以审议。 为维护投资者利益，

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于

2012

年

6

月

14

日停牌一天。

公司将于

2012

年

6

月

14

日召开董事会对有关重大事项进行审议。 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决定实

施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公司将在

6

月

15

日公开披露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并复牌；若有关事项未获通

过，公司亦将于

6

月

15

日发布公告并复牌。

敬请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十三日

股票简称：紫光股份 股票代码：

000938

公告编号：

2012－014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

2012

年

4

月

27

日召开的

2011

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2012

年

4

月

28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现将分红派息事宜公告如下：

一、分红派息方案

本公司

2011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06,080,000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6

元

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QFII

、

RQFII

实际每

10

股派

0.54

元；对于

QFII

、

RQFII

外的其他

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为：

2012

年

6

月

20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2

年

6

月

21

日。

三、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2012

年

6

月

20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分红派息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2012

年

6

月

21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

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５１６

清华控股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５９６

紫光集团有限公司

3

、若投资者在除权日办理了转托管，其股息在原托管证券商处领取。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清华大学紫光大厦

9

层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咨询联系人：张蔚、葛萌

咨询电话：

010-62770008

传真电话：

010-62770880

六、备查文件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000056

、

200056

证券简称：

*ST

国商、

*ST

深国商

B

公告编号：

2012-32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因正在商议变更会计政策的相关事项自

2012

年

6

月

7

日起停牌， 因上述事项对公司的影响还需进一步确认， 本公司股票

"*ST

国商

"

、

" *ST

国商

B"

（

000056

、

200056

）将继续停牌，待披露相关公告后复牌。

特此公告。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6

月

14

日


